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966號

原      告  財團法人桃園縣私立啟新社福會

0000000000000000

特別代理人  劉彥良律師

被      告  黃勢霖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黃琮翔  

被      告  金滿億建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楊雅淇  

訴訟代理人  廖年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依

附表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如附表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欄所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原告起訴時除列時為如附表所示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共有人之被告黃勢霖外，尚有列時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訴外

　　人黃淑芬、陳卿雲、黃澄芬、黃瑜芬、黃甦、黃宇成為被

告，嗣訴外人黃淑芬、陳卿雲、黃澄芬、黃瑜芬、黃甦就系

爭土地相關應有部分於本件訴訟過程中轉讓所有權予被告黃

琮翔；而訴外人黃宇成就系爭土地相關應有部分於本件訴訟

過程中轉讓所有權予被告金滿億建設有限公司(下稱被告金

滿億公司)，業經被告黃琮翔、金滿億公司合法承當訴訟，

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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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黃勢霖、黃琮翔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期

　　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

　　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所

示。又兩造就系爭土地並無不能分割之協議，亦無使用目的

不能分割之情況，惟就分割方法難以達成共識，爰依民法第

823條第1項、第82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1.訴

外人黃淑芬、黃澄芬、黃瑜芬、黃甦應就系爭土地，被繼承

人黃池愛媛之應有部分18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2.訴外人陳

卿雲、黃淑芬、黃澄芬、黃瑜芬、黃甦應就系爭土地，被繼

承人黃耀嵩之應有部分18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3.兩造共有

系爭土地請准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應有部分之比

例分配。

二、被告方面之陳述：

　㈠被告黃勢霖、黃琮翔則以：對於原告請求將系爭土地變價分

割無意見等語。

　㈡被告金滿億公司則以：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及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

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

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

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

配：⒈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

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⒉原物分配顯有

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

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

有人，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

文。

　㈡查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應有部分各如附表所示等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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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造所不爭執，且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及異動索引（見本院

訴字卷二第31頁至第77頁）等件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足

信為真。又共有物分割方法，法院應斟酌共有物之性質、經

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主張之

拘束；若原則上認原物分配對全體或多數共有人有利，須先

就原物分配，必於原物分配有困難者始予變賣；所謂原物分

配有困難，係指共有物性質上不能以原物分配或以原物分配

有困難之情形，例如共有物本身無法為原物分割，或雖非不

能分割，然分割後將顯然減損其價值或難以為通常使用是

（參照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3100號、94年度台上字第17

68號、98年度台上字第223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774號判決

意旨）。另分割共有物，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法院裁判

分割共有土地時，除因該土地內部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

部分共有人仍願維持共有關係，就該部分土地不予分割或准

該部分共有人成立新共有關係外，應將土地分配於各共有人

單獨所有（參照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1831號判決先例）。

故法院就共有物為裁判分割時，應就共有物之客觀情狀、共

有物之性質、共有物之價格與經濟效用以及各共有人之主觀

因素與使用現況、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為公平之考量。經

查：

　⒈本院審酌系爭土地地目為溜地（水利用地），其本作為灌溉

功能之埤塘等類使用，其面積為1499.71平方公尺，亦非甚

鉅，倘若以原物分配，致使分割後之數宗土地面積狹小且地

形破碎，將對於其灌溉功能大為減損，如依此分割顯將造成

分割後之土地使用產生困難，並使兩造無法善加利用系爭土

地，發揮其經濟效能，顯非妥適之分割方法；又查系爭土地

雖似可採取原物分割予兩造中特定之人，由該人以金錢補償

其他共有人之分割方案，然兩造應有部分比例相較並無何人

明顯優越之一方，且兩造均不反對採變價分割方案外，亦無

任一共有人明確表示願以何等價格購買為金錢找捕而受原物

分配，且與其他共有人達成共識，本院無從評估兩造間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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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否有金錢補償之真實意願與資力，況就給付合理補償金

之部分，兩造亦均無法提出何公平計算之方法及計算結果之

金額，為免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後，另對共有人造成非自願

之財產上負擔，故兼採原物分配及金錢補償之分割方式，恐

徒增兩造紛爭，難認此種分割方式為可採。

　⒉系爭土地以上開原物分配或原物分割加金錢補償等之分割方

式，均有其困難或不適當之處，業如前述。而系爭土地若採

變價分割方式，將系爭土地予以變賣，以所得價金分配予全

體共有人，藉由市場行情決定系爭土地之價值，既可發揮系

爭土地最高經濟利用價值，亦可保持系爭土地之完整利用及

經濟效用，各共有人亦得藉此充分實現因共有系爭土地所得

享有之金錢利益，對兩造均屬有利，且系爭土地變價後由買

受人單獨取得所有權，對於該地灌溉功能之維持亦不至於有

減損，而可達經濟利用上之最大效率。此外，將來執行法院

依變價分割判決拍賣系爭房地時，如兩造對系爭土地另有使

用規劃或留有特殊感情，亦得依民法第824條第7項規定：

「變賣共有物時，除買受人為共有人外，共有人有依相同條

件優先承買之權，有二人以上願優先承買者，以抽籤定

之」，於強制執行拍賣程序中應買或承買之，或俟第三人得

標買受後，再依上開規定行使優先承買權，買受系爭房地，

雙方經由拍賣程式取得系爭土地之機會係為均等，對兩造而

言，實屬公平。準此，本院經斟酌系爭土地之型態及使用情

形、法令規定限制以及兩造之利益等一切情狀後，認將兩造

共有之系爭土地予以變價分割，應屬最妥適之分割方法。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訴請裁判

分割兩造共有之系爭土地，洵屬有據，應予准許，本院併審

酌兩造之利益平衡與系爭房地現況、利用價值等一切情事，

認為分割方式應以系爭土地變價後將所得價金由兩造依各應

有部分比例分配取得為宜，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至原

告上開訴之聲明第1、2項所示請求訴外人黃淑芬、黃澄芬、

黃瑜芬、黃甦應就系爭土地，被繼承人黃池愛媛之應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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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及訴外人陳卿雲、黃淑芬、黃澄

芬、黃瑜芬、黃甦應就系爭土地，被繼承人黃耀嵩之應有部

分18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云云，因本件相關應有部分已轉至

其他被告處，且已承當訴訟完畢，業如前述，上開訴外人均

非本件當事人，亦已非系爭土地共有人，是原告此部分請

求，即屬無據，為無理由，爰駁回原告此部分之訴。

五、本件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援用

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與判決基礎之事實並無影響，

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判之結果，自無庸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

併此敘明。

六、末按因共有物分割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

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

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查分割共有物訴訟為

形式之形成訴訟，又法院不受原告聲明分割方案之拘束，如

准予裁判分割，原告之訴即有理由，自無敗訴之問題；且兩

造均因系爭房地之分割而互蒙其利，故依上開規定，本院認

訴訟費用應由兩造依應有部分之比例負擔，較為公允，爰命

各應負擔訴訟費用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2

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炫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盧佳莉

附表：土地

土 地

地 號

共有人 各共有人應有

部分比例

訴 訟 費

用 負 擔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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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變賣所得價金分配

比例 ）

桃 園

市 ○

鎮 區

○ ○

段000

00000

0地號

土地

原告 4,500分之1,999 同左

被告黃琮翔 2,268,000分之945,419 同左

被告黃勢霖 4,536分之467 同左

被告金滿億

建設有限公

司

7,200分之259 同左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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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966號
原      告  財團法人桃園縣私立啟新社福會


特別代理人  劉彥良律師
被      告  黃勢霖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黃琮翔  
被      告  金滿億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雅淇  
訴訟代理人  廖年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依附表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如附表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欄所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原告起訴時除列時為如附表所示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共有人之被告黃勢霖外，尚有列時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訴外
　　人黃淑芬、陳卿雲、黃澄芬、黃瑜芬、黃甦、黃宇成為被告，嗣訴外人黃淑芬、陳卿雲、黃澄芬、黃瑜芬、黃甦就系爭土地相關應有部分於本件訴訟過程中轉讓所有權予被告黃琮翔；而訴外人黃宇成就系爭土地相關應有部分於本件訴訟過程中轉讓所有權予被告金滿億建設有限公司(下稱被告金滿億公司)，業經被告黃琮翔、金滿億公司合法承當訴訟，合先敘明。
二、被告黃勢霖、黃琮翔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期
　　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
　　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所示。又兩造就系爭土地並無不能分割之協議，亦無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況，惟就分割方法難以達成共識，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1.訴外人黃淑芬、黃澄芬、黃瑜芬、黃甦應就系爭土地，被繼承人黃池愛媛之應有部分18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2.訴外人陳卿雲、黃淑芬、黃澄芬、黃瑜芬、黃甦應就系爭土地，被繼承人黃耀嵩之應有部分18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3.兩造共有系爭土地請准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
二、被告方面之陳述：
　㈠被告黃勢霖、黃琮翔則以：對於原告請求將系爭土地變價分割無意見等語。
　㈡被告金滿億公司則以：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及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⒈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⒉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查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應有部分各如附表所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及異動索引（見本院訴字卷二第31頁至第77頁）等件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足信為真。又共有物分割方法，法院應斟酌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若原則上認原物分配對全體或多數共有人有利，須先就原物分配，必於原物分配有困難者始予變賣；所謂原物分配有困難，係指共有物性質上不能以原物分配或以原物分配有困難之情形，例如共有物本身無法為原物分割，或雖非不能分割，然分割後將顯然減損其價值或難以為通常使用是（參照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3100號、94年度台上字第1768號、98年度台上字第223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774號判決意旨）。另分割共有物，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法院裁判分割共有土地時，除因該土地內部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部分共有人仍願維持共有關係，就該部分土地不予分割或准該部分共有人成立新共有關係外，應將土地分配於各共有人單獨所有（參照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1831號判決先例）。故法院就共有物為裁判分割時，應就共有物之客觀情狀、共有物之性質、共有物之價格與經濟效用以及各共有人之主觀因素與使用現況、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為公平之考量。經查：
　⒈本院審酌系爭土地地目為溜地（水利用地），其本作為灌溉功能之埤塘等類使用，其面積為1499.71平方公尺，亦非甚鉅，倘若以原物分配，致使分割後之數宗土地面積狹小且地形破碎，將對於其灌溉功能大為減損，如依此分割顯將造成分割後之土地使用產生困難，並使兩造無法善加利用系爭土地，發揮其經濟效能，顯非妥適之分割方法；又查系爭土地雖似可採取原物分割予兩造中特定之人，由該人以金錢補償其他共有人之分割方案，然兩造應有部分比例相較並無何人明顯優越之一方，且兩造均不反對採變價分割方案外，亦無任一共有人明確表示願以何等價格購買為金錢找捕而受原物分配，且與其他共有人達成共識，本院無從評估兩造間任一人是否有金錢補償之真實意願與資力，況就給付合理補償金之部分，兩造亦均無法提出何公平計算之方法及計算結果之金額，為免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後，另對共有人造成非自願之財產上負擔，故兼採原物分配及金錢補償之分割方式，恐徒增兩造紛爭，難認此種分割方式為可採。
　⒉系爭土地以上開原物分配或原物分割加金錢補償等之分割方式，均有其困難或不適當之處，業如前述。而系爭土地若採變價分割方式，將系爭土地予以變賣，以所得價金分配予全體共有人，藉由市場行情決定系爭土地之價值，既可發揮系爭土地最高經濟利用價值，亦可保持系爭土地之完整利用及經濟效用，各共有人亦得藉此充分實現因共有系爭土地所得享有之金錢利益，對兩造均屬有利，且系爭土地變價後由買受人單獨取得所有權，對於該地灌溉功能之維持亦不至於有減損，而可達經濟利用上之最大效率。此外，將來執行法院依變價分割判決拍賣系爭房地時，如兩造對系爭土地另有使用規劃或留有特殊感情，亦得依民法第824條第7項規定：「變賣共有物時，除買受人為共有人外，共有人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有二人以上願優先承買者，以抽籤定之」，於強制執行拍賣程序中應買或承買之，或俟第三人得標買受後，再依上開規定行使優先承買權，買受系爭房地，雙方經由拍賣程式取得系爭土地之機會係為均等，對兩造而言，實屬公平。準此，本院經斟酌系爭土地之型態及使用情形、法令規定限制以及兩造之利益等一切情狀後，認將兩造共有之系爭土地予以變價分割，應屬最妥適之分割方法。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訴請裁判分割兩造共有之系爭土地，洵屬有據，應予准許，本院併審酌兩造之利益平衡與系爭房地現況、利用價值等一切情事，認為分割方式應以系爭土地變價後將所得價金由兩造依各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取得為宜，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至原告上開訴之聲明第1、2項所示請求訴外人黃淑芬、黃澄芬、黃瑜芬、黃甦應就系爭土地，被繼承人黃池愛媛之應有部分18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及訴外人陳卿雲、黃淑芬、黃澄芬、黃瑜芬、黃甦應就系爭土地，被繼承人黃耀嵩之應有部分18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云云，因本件相關應有部分已轉至其他被告處，且已承當訴訟完畢，業如前述，上開訴外人均非本件當事人，亦已非系爭土地共有人，是原告此部分請求，即屬無據，為無理由，爰駁回原告此部分之訴。
五、本件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與判決基礎之事實並無影響，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判之結果，自無庸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末按因共有物分割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查分割共有物訴訟為形式之形成訴訟，又法院不受原告聲明分割方案之拘束，如准予裁判分割，原告之訴即有理由，自無敗訴之問題；且兩造均因系爭房地之分割而互蒙其利，故依上開規定，本院認訴訟費用應由兩造依應有部分之比例負擔，較為公允，爰命各應負擔訴訟費用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炫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盧佳莉
附表：土地
		土地地 號

		共有人

		各共有人應有
部分比例
（即變賣所得價金分配比例 ）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桃園市○鎮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原告

		4,500分之1,999

		同左



		


		被告黃琮翔

		2,268,000分之945,419

		同左



		


		被告黃勢霖

		4,536分之467

		同左



		


		被告金滿億建設有限公司

		7,200分之259

		同左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966號
原      告  財團法人桃園縣私立啟新社福會

特別代理人  劉彥良律師
被      告  黃勢霖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黃琮翔  
被      告  金滿億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雅淇  
訴訟代理人  廖年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依
附表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如附表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欄所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原告起訴時除列時為如附表所示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共有人之被告黃勢霖外，尚有列時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訴外
　　人黃淑芬、陳卿雲、黃澄芬、黃瑜芬、黃甦、黃宇成為被告
    ，嗣訴外人黃淑芬、陳卿雲、黃澄芬、黃瑜芬、黃甦就系爭
    土地相關應有部分於本件訴訟過程中轉讓所有權予被告黃琮
    翔；而訴外人黃宇成就系爭土地相關應有部分於本件訴訟過
    程中轉讓所有權予被告金滿億建設有限公司(下稱被告金滿
    億公司)，業經被告黃琮翔、金滿億公司合法承當訴訟，合
    先敘明。
二、被告黃勢霖、黃琮翔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期
　　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
　　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所示
    。又兩造就系爭土地並無不能分割之協議，亦無使用目的不
    能分割之情況，惟就分割方法難以達成共識，爰依民法第82
    3條第1項、第82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1.訴外
    人黃淑芬、黃澄芬、黃瑜芬、黃甦應就系爭土地，被繼承人
    黃池愛媛之應有部分18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2.訴外人陳卿
    雲、黃淑芬、黃澄芬、黃瑜芬、黃甦應就系爭土地，被繼承
    人黃耀嵩之應有部分18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3.兩造共有系
    爭土地請准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應有部分之比例
    分配。
二、被告方面之陳述：
　㈠被告黃勢霖、黃琮翔則以：對於原告請求將系爭土地變價分
    割無意見等語。
　㈡被告金滿億公司則以：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及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
    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
    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
    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
    配：⒈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
    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⒉原物分配顯有
    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
    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
    有人，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
    。
　㈡查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應有部分各如附表所示等情，為
    兩造所不爭執，且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及異動索引（見本院
    訴字卷二第31頁至第77頁）等件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足
    信為真。又共有物分割方法，法院應斟酌共有物之性質、經
    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主張之
    拘束；若原則上認原物分配對全體或多數共有人有利，須先
    就原物分配，必於原物分配有困難者始予變賣；所謂原物分
    配有困難，係指共有物性質上不能以原物分配或以原物分配
    有困難之情形，例如共有物本身無法為原物分割，或雖非不
    能分割，然分割後將顯然減損其價值或難以為通常使用是（
    參照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3100號、94年度台上字第1768
    號、98年度台上字第223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774號判決意
    旨）。另分割共有物，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法院裁判分
    割共有土地時，除因該土地內部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部
    分共有人仍願維持共有關係，就該部分土地不予分割或准該
    部分共有人成立新共有關係外，應將土地分配於各共有人單
    獨所有（參照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1831號判決先例）。故
    法院就共有物為裁判分割時，應就共有物之客觀情狀、共有
    物之性質、共有物之價格與經濟效用以及各共有人之主觀因
    素與使用現況、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為公平之考量。經查：
　⒈本院審酌系爭土地地目為溜地（水利用地），其本作為灌溉
    功能之埤塘等類使用，其面積為1499.71平方公尺，亦非甚
    鉅，倘若以原物分配，致使分割後之數宗土地面積狹小且地
    形破碎，將對於其灌溉功能大為減損，如依此分割顯將造成
    分割後之土地使用產生困難，並使兩造無法善加利用系爭土
    地，發揮其經濟效能，顯非妥適之分割方法；又查系爭土地
    雖似可採取原物分割予兩造中特定之人，由該人以金錢補償
    其他共有人之分割方案，然兩造應有部分比例相較並無何人
    明顯優越之一方，且兩造均不反對採變價分割方案外，亦無
    任一共有人明確表示願以何等價格購買為金錢找捕而受原物
    分配，且與其他共有人達成共識，本院無從評估兩造間任一
    人是否有金錢補償之真實意願與資力，況就給付合理補償金
    之部分，兩造亦均無法提出何公平計算之方法及計算結果之
    金額，為免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後，另對共有人造成非自願
    之財產上負擔，故兼採原物分配及金錢補償之分割方式，恐
    徒增兩造紛爭，難認此種分割方式為可採。
　⒉系爭土地以上開原物分配或原物分割加金錢補償等之分割方
    式，均有其困難或不適當之處，業如前述。而系爭土地若採
    變價分割方式，將系爭土地予以變賣，以所得價金分配予全
    體共有人，藉由市場行情決定系爭土地之價值，既可發揮系
    爭土地最高經濟利用價值，亦可保持系爭土地之完整利用及
    經濟效用，各共有人亦得藉此充分實現因共有系爭土地所得
    享有之金錢利益，對兩造均屬有利，且系爭土地變價後由買
    受人單獨取得所有權，對於該地灌溉功能之維持亦不至於有
    減損，而可達經濟利用上之最大效率。此外，將來執行法院
    依變價分割判決拍賣系爭房地時，如兩造對系爭土地另有使
    用規劃或留有特殊感情，亦得依民法第824條第7項規定：「
    變賣共有物時，除買受人為共有人外，共有人有依相同條件
    優先承買之權，有二人以上願優先承買者，以抽籤定之」，
    於強制執行拍賣程序中應買或承買之，或俟第三人得標買受
    後，再依上開規定行使優先承買權，買受系爭房地，雙方經
    由拍賣程式取得系爭土地之機會係為均等，對兩造而言，實
    屬公平。準此，本院經斟酌系爭土地之型態及使用情形、法
    令規定限制以及兩造之利益等一切情狀後，認將兩造共有之
    系爭土地予以變價分割，應屬最妥適之分割方法。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訴請裁判
    分割兩造共有之系爭土地，洵屬有據，應予准許，本院併審
    酌兩造之利益平衡與系爭房地現況、利用價值等一切情事，
    認為分割方式應以系爭土地變價後將所得價金由兩造依各應
    有部分比例分配取得為宜，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至原
    告上開訴之聲明第1、2項所示請求訴外人黃淑芬、黃澄芬、
    黃瑜芬、黃甦應就系爭土地，被繼承人黃池愛媛之應有部分
    18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及訴外人陳卿雲、黃淑芬、黃澄芬
    、黃瑜芬、黃甦應就系爭土地，被繼承人黃耀嵩之應有部分
    18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云云，因本件相關應有部分已轉至其
    他被告處，且已承當訴訟完畢，業如前述，上開訴外人均非
    本件當事人，亦已非系爭土地共有人，是原告此部分請求，
    即屬無據，為無理由，爰駁回原告此部分之訴。
五、本件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援用
    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與判決基礎之事實並無影響，
    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判之結果，自無庸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
    併此敘明。
六、末按因共有物分割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
    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
    ，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查分割共有物訴訟為形
    式之形成訴訟，又法院不受原告聲明分割方案之拘束，如准
    予裁判分割，原告之訴即有理由，自無敗訴之問題；且兩造
    均因系爭房地之分割而互蒙其利，故依上開規定，本院認訴
    訟費用應由兩造依應有部分之比例負擔，較為公允，爰命各
    應負擔訴訟費用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2項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炫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盧佳莉
附表：土地
土地地 號 共有人 各共有人應有 部分比例 （即變賣所得價金分配比例 ）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桃園市○鎮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原告 4,500分之1,999 同左  被告黃琮翔 2,268,000分之945,419 同左  被告黃勢霖 4,536分之467 同左  被告金滿億建設有限公司 7,200分之259 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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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訴字第1966號
原      告  財團法人桃園縣私立啟新社福會


特別代理人  劉彥良律師
被      告  黃勢霖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黃琮翔  
被      告  金滿億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雅淇  
訴訟代理人  廖年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依附表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如附表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欄所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原告起訴時除列時為如附表所示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共有人之被告黃勢霖外，尚有列時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訴外
　　人黃淑芬、陳卿雲、黃澄芬、黃瑜芬、黃甦、黃宇成為被告，嗣訴外人黃淑芬、陳卿雲、黃澄芬、黃瑜芬、黃甦就系爭土地相關應有部分於本件訴訟過程中轉讓所有權予被告黃琮翔；而訴外人黃宇成就系爭土地相關應有部分於本件訴訟過程中轉讓所有權予被告金滿億建設有限公司(下稱被告金滿億公司)，業經被告黃琮翔、金滿億公司合法承當訴訟，合先敘明。
二、被告黃勢霖、黃琮翔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期
　　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
　　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所示。又兩造就系爭土地並無不能分割之協議，亦無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況，惟就分割方法難以達成共識，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1.訴外人黃淑芬、黃澄芬、黃瑜芬、黃甦應就系爭土地，被繼承人黃池愛媛之應有部分18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2.訴外人陳卿雲、黃淑芬、黃澄芬、黃瑜芬、黃甦應就系爭土地，被繼承人黃耀嵩之應有部分18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3.兩造共有系爭土地請准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
二、被告方面之陳述：
　㈠被告黃勢霖、黃琮翔則以：對於原告請求將系爭土地變價分割無意見等語。
　㈡被告金滿億公司則以：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及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⒈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⒉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查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應有部分各如附表所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及異動索引（見本院訴字卷二第31頁至第77頁）等件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足信為真。又共有物分割方法，法院應斟酌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若原則上認原物分配對全體或多數共有人有利，須先就原物分配，必於原物分配有困難者始予變賣；所謂原物分配有困難，係指共有物性質上不能以原物分配或以原物分配有困難之情形，例如共有物本身無法為原物分割，或雖非不能分割，然分割後將顯然減損其價值或難以為通常使用是（參照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3100號、94年度台上字第1768號、98年度台上字第223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774號判決意旨）。另分割共有物，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法院裁判分割共有土地時，除因該土地內部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部分共有人仍願維持共有關係，就該部分土地不予分割或准該部分共有人成立新共有關係外，應將土地分配於各共有人單獨所有（參照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1831號判決先例）。故法院就共有物為裁判分割時，應就共有物之客觀情狀、共有物之性質、共有物之價格與經濟效用以及各共有人之主觀因素與使用現況、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為公平之考量。經查：
　⒈本院審酌系爭土地地目為溜地（水利用地），其本作為灌溉功能之埤塘等類使用，其面積為1499.71平方公尺，亦非甚鉅，倘若以原物分配，致使分割後之數宗土地面積狹小且地形破碎，將對於其灌溉功能大為減損，如依此分割顯將造成分割後之土地使用產生困難，並使兩造無法善加利用系爭土地，發揮其經濟效能，顯非妥適之分割方法；又查系爭土地雖似可採取原物分割予兩造中特定之人，由該人以金錢補償其他共有人之分割方案，然兩造應有部分比例相較並無何人明顯優越之一方，且兩造均不反對採變價分割方案外，亦無任一共有人明確表示願以何等價格購買為金錢找捕而受原物分配，且與其他共有人達成共識，本院無從評估兩造間任一人是否有金錢補償之真實意願與資力，況就給付合理補償金之部分，兩造亦均無法提出何公平計算之方法及計算結果之金額，為免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後，另對共有人造成非自願之財產上負擔，故兼採原物分配及金錢補償之分割方式，恐徒增兩造紛爭，難認此種分割方式為可採。
　⒉系爭土地以上開原物分配或原物分割加金錢補償等之分割方式，均有其困難或不適當之處，業如前述。而系爭土地若採變價分割方式，將系爭土地予以變賣，以所得價金分配予全體共有人，藉由市場行情決定系爭土地之價值，既可發揮系爭土地最高經濟利用價值，亦可保持系爭土地之完整利用及經濟效用，各共有人亦得藉此充分實現因共有系爭土地所得享有之金錢利益，對兩造均屬有利，且系爭土地變價後由買受人單獨取得所有權，對於該地灌溉功能之維持亦不至於有減損，而可達經濟利用上之最大效率。此外，將來執行法院依變價分割判決拍賣系爭房地時，如兩造對系爭土地另有使用規劃或留有特殊感情，亦得依民法第824條第7項規定：「變賣共有物時，除買受人為共有人外，共有人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有二人以上願優先承買者，以抽籤定之」，於強制執行拍賣程序中應買或承買之，或俟第三人得標買受後，再依上開規定行使優先承買權，買受系爭房地，雙方經由拍賣程式取得系爭土地之機會係為均等，對兩造而言，實屬公平。準此，本院經斟酌系爭土地之型態及使用情形、法令規定限制以及兩造之利益等一切情狀後，認將兩造共有之系爭土地予以變價分割，應屬最妥適之分割方法。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訴請裁判分割兩造共有之系爭土地，洵屬有據，應予准許，本院併審酌兩造之利益平衡與系爭房地現況、利用價值等一切情事，認為分割方式應以系爭土地變價後將所得價金由兩造依各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取得為宜，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至原告上開訴之聲明第1、2項所示請求訴外人黃淑芬、黃澄芬、黃瑜芬、黃甦應就系爭土地，被繼承人黃池愛媛之應有部分18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及訴外人陳卿雲、黃淑芬、黃澄芬、黃瑜芬、黃甦應就系爭土地，被繼承人黃耀嵩之應有部分18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云云，因本件相關應有部分已轉至其他被告處，且已承當訴訟完畢，業如前述，上開訴外人均非本件當事人，亦已非系爭土地共有人，是原告此部分請求，即屬無據，為無理由，爰駁回原告此部分之訴。
五、本件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與判決基礎之事實並無影響，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判之結果，自無庸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末按因共有物分割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查分割共有物訴訟為形式之形成訴訟，又法院不受原告聲明分割方案之拘束，如准予裁判分割，原告之訴即有理由，自無敗訴之問題；且兩造均因系爭房地之分割而互蒙其利，故依上開規定，本院認訴訟費用應由兩造依應有部分之比例負擔，較為公允，爰命各應負擔訴訟費用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炫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盧佳莉
附表：土地
		土地地 號

		共有人

		各共有人應有
部分比例
（即變賣所得價金分配比例 ）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桃園市○鎮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原告

		4,500分之1,999

		同左



		


		被告黃琮翔

		2,268,000分之945,419

		同左



		


		被告黃勢霖

		4,536分之467

		同左



		


		被告金滿億建設有限公司

		7,200分之259

		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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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訴字第1966號
原      告  財團法人桃園縣私立啟新社福會

特別代理人  劉彥良律師
被      告  黃勢霖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黃琮翔  
被      告  金滿億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雅淇  
訴訟代理人  廖年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依附表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如附表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欄所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原告起訴時除列時為如附表所示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共有人之被告黃勢霖外，尚有列時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訴外
　　人黃淑芬、陳卿雲、黃澄芬、黃瑜芬、黃甦、黃宇成為被告，嗣訴外人黃淑芬、陳卿雲、黃澄芬、黃瑜芬、黃甦就系爭土地相關應有部分於本件訴訟過程中轉讓所有權予被告黃琮翔；而訴外人黃宇成就系爭土地相關應有部分於本件訴訟過程中轉讓所有權予被告金滿億建設有限公司(下稱被告金滿億公司)，業經被告黃琮翔、金滿億公司合法承當訴訟，合先敘明。
二、被告黃勢霖、黃琮翔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期
　　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
　　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所示。又兩造就系爭土地並無不能分割之協議，亦無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況，惟就分割方法難以達成共識，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1.訴外人黃淑芬、黃澄芬、黃瑜芬、黃甦應就系爭土地，被繼承人黃池愛媛之應有部分18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2.訴外人陳卿雲、黃淑芬、黃澄芬、黃瑜芬、黃甦應就系爭土地，被繼承人黃耀嵩之應有部分18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3.兩造共有系爭土地請准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
二、被告方面之陳述：
　㈠被告黃勢霖、黃琮翔則以：對於原告請求將系爭土地變價分割無意見等語。
　㈡被告金滿億公司則以：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及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⒈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⒉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查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應有部分各如附表所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及異動索引（見本院訴字卷二第31頁至第77頁）等件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足信為真。又共有物分割方法，法院應斟酌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若原則上認原物分配對全體或多數共有人有利，須先就原物分配，必於原物分配有困難者始予變賣；所謂原物分配有困難，係指共有物性質上不能以原物分配或以原物分配有困難之情形，例如共有物本身無法為原物分割，或雖非不能分割，然分割後將顯然減損其價值或難以為通常使用是（參照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3100號、94年度台上字第1768號、98年度台上字第223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774號判決意旨）。另分割共有物，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法院裁判分割共有土地時，除因該土地內部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部分共有人仍願維持共有關係，就該部分土地不予分割或准該部分共有人成立新共有關係外，應將土地分配於各共有人單獨所有（參照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1831號判決先例）。故法院就共有物為裁判分割時，應就共有物之客觀情狀、共有物之性質、共有物之價格與經濟效用以及各共有人之主觀因素與使用現況、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為公平之考量。經查：
　⒈本院審酌系爭土地地目為溜地（水利用地），其本作為灌溉功能之埤塘等類使用，其面積為1499.71平方公尺，亦非甚鉅，倘若以原物分配，致使分割後之數宗土地面積狹小且地形破碎，將對於其灌溉功能大為減損，如依此分割顯將造成分割後之土地使用產生困難，並使兩造無法善加利用系爭土地，發揮其經濟效能，顯非妥適之分割方法；又查系爭土地雖似可採取原物分割予兩造中特定之人，由該人以金錢補償其他共有人之分割方案，然兩造應有部分比例相較並無何人明顯優越之一方，且兩造均不反對採變價分割方案外，亦無任一共有人明確表示願以何等價格購買為金錢找捕而受原物分配，且與其他共有人達成共識，本院無從評估兩造間任一人是否有金錢補償之真實意願與資力，況就給付合理補償金之部分，兩造亦均無法提出何公平計算之方法及計算結果之金額，為免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後，另對共有人造成非自願之財產上負擔，故兼採原物分配及金錢補償之分割方式，恐徒增兩造紛爭，難認此種分割方式為可採。
　⒉系爭土地以上開原物分配或原物分割加金錢補償等之分割方式，均有其困難或不適當之處，業如前述。而系爭土地若採變價分割方式，將系爭土地予以變賣，以所得價金分配予全體共有人，藉由市場行情決定系爭土地之價值，既可發揮系爭土地最高經濟利用價值，亦可保持系爭土地之完整利用及經濟效用，各共有人亦得藉此充分實現因共有系爭土地所得享有之金錢利益，對兩造均屬有利，且系爭土地變價後由買受人單獨取得所有權，對於該地灌溉功能之維持亦不至於有減損，而可達經濟利用上之最大效率。此外，將來執行法院依變價分割判決拍賣系爭房地時，如兩造對系爭土地另有使用規劃或留有特殊感情，亦得依民法第824條第7項規定：「變賣共有物時，除買受人為共有人外，共有人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有二人以上願優先承買者，以抽籤定之」，於強制執行拍賣程序中應買或承買之，或俟第三人得標買受後，再依上開規定行使優先承買權，買受系爭房地，雙方經由拍賣程式取得系爭土地之機會係為均等，對兩造而言，實屬公平。準此，本院經斟酌系爭土地之型態及使用情形、法令規定限制以及兩造之利益等一切情狀後，認將兩造共有之系爭土地予以變價分割，應屬最妥適之分割方法。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訴請裁判分割兩造共有之系爭土地，洵屬有據，應予准許，本院併審酌兩造之利益平衡與系爭房地現況、利用價值等一切情事，認為分割方式應以系爭土地變價後將所得價金由兩造依各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取得為宜，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至原告上開訴之聲明第1、2項所示請求訴外人黃淑芬、黃澄芬、黃瑜芬、黃甦應就系爭土地，被繼承人黃池愛媛之應有部分18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及訴外人陳卿雲、黃淑芬、黃澄芬、黃瑜芬、黃甦應就系爭土地，被繼承人黃耀嵩之應有部分18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云云，因本件相關應有部分已轉至其他被告處，且已承當訴訟完畢，業如前述，上開訴外人均非本件當事人，亦已非系爭土地共有人，是原告此部分請求，即屬無據，為無理由，爰駁回原告此部分之訴。
五、本件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與判決基礎之事實並無影響，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判之結果，自無庸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末按因共有物分割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查分割共有物訴訟為形式之形成訴訟，又法院不受原告聲明分割方案之拘束，如准予裁判分割，原告之訴即有理由，自無敗訴之問題；且兩造均因系爭房地之分割而互蒙其利，故依上開規定，本院認訴訟費用應由兩造依應有部分之比例負擔，較為公允，爰命各應負擔訴訟費用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炫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盧佳莉
附表：土地
土地地 號 共有人 各共有人應有 部分比例 （即變賣所得價金分配比例 ）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桃園市○鎮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原告 4,500分之1,999 同左  被告黃琮翔 2,268,000分之945,419 同左  被告黃勢霖 4,536分之467 同左  被告金滿億建設有限公司 7,200分之259 同左 

　　　　　　　　　　　　　　


